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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注册海牙体系法律发展工作组 

第十四届会议 
2025年 10月 6日至 8日，日内瓦 

巴西代表团的提案 

国际局编拟的文件 

1. 在 2025 年 9 月 3 日的来文中，国际局收到了巴西代表团关于在《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注册

海牙协定日内瓦文本（1999 年）实施细则》中引入一条新细则的可能性的提案，供工业品外观设

计国际注册海牙体系法律发展工作组将于 2025 年 10 月 6 日至 8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第十四届会议

审议。 

2. 所述提案载于本文件附件中。

[后接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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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巴西代表团的提案 

《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注册海牙协定日内瓦文本（1999年）实施细则》拟议修正案 

导言 

本文件载有巴西代表团关于修改《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注册海牙协定日内瓦文本（1999 年）

实施细则》（下称《协定》和《实施细则》）的提案。 

更具体地说，该提案涉及引入新的《实施细则》第 20 条之二。该提案支持正在开展的使工业

品外观设计国际注册海牙体系（下称海牙体系）对于用户、缔约方主管局和有关第三方更易使用

和更具吸引力的过程。提案转录于本文件。 

被指定主管局通过国际局发送的通信 

背景 

我们注意到，对于既未说明在其领土内的送达地址、又未指定当地代理人的非居民注册人，

海牙体系的一些缔约方主管局没有可用的手段来向他们发送某些通信，或者像巴西一样，适用的

立法没有规定主管局可以与注册人直接正式通信。。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其他机构，如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体系法律发展工作组，也面临过类似

的情况。 

事实证明，对于在被指定缔约方启动的程序，或在该局履行义务的最后期限即将截止的情况

等，找到的解决办法有助于通知注册人。 

这种解决办法非常成功，马德里联盟大会最近决定扩大《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有关议定

书实施细则》第 23 条之二所涵盖的通信范围，允许所有被指定缔约方的主管局要求国际局代为传

送《实施细则》未涵盖的通信。*
 

考虑到这一点以及已经找到的解决办法，巴西代表团提出本提案。 

拟议修正案 

巴西代表团提议在《实施细则》中新增一条细则 20 条之二，使被指定缔约方的主管局可以要

求国际局代其传送《实施细则》未涵盖的通信。 

国际局只将通信发给注册人或登记的代理人即可。国际局不审查通信内容，也不在国际注册

簿中作记录。 

国际局将使用可用的最便捷手段，及时把通信发给注册人。由于这些通信既不需审查也不需

登记，预计对其的处理和发送可能高度自动化。此外，在拟议新细则下，通过国际局发给注册人

的通信所产生的效力，包括对注册人需采取具体行动的适用时限的影响，仍属有关缔约方适用法

的管辖事宜。 

为减轻负担，国际局可以提供一些标准，使各局能够使用可扩展标记语言（XML）格式，通过

电子手段传输有关这些通信的数据。 

 
*
  见文件 MM/A/57/1 和 MM/A/57/2。 

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govbody/zh/mm_a_57/mm_a_57_1.pdf
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govbody/zh/mm_a_57/mm_a_57_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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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第2页 

因此，建议对《实施细则》作如下修订： 

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注册海牙协定 

日内瓦文本（1999年） 

实施细则 

（[....]年[..]月[..]日生效） 

第三章：驳回和无效 

[……] 

第 20 条之二 

被指定缔约方的主管局通过国际局发送的通信 

(1) ［本实施细则未涵盖的通信］被指定缔约方的主管局可以请求国际局代其向注册人传送有

关国际注册的通信。 

(2) ［通信的格式］国际局应规定有关主管局应发送的本条第(1)款所述通信的格式。 

(3) ［向注册人的传送］国际局应以国际局规定的格式，向注册人传递本条第(1)款所述的通信，

而不审查其内容或在国际注册簿中进行登记。 

生效日期 

建议《实施细则》拟议修正案的生效日期由国际局确定，考虑为有效实施拟议的第 20条之二

所需的必要信息技术系统修改的规划和实施。 

有鉴于此，巴西代表团希望工作组积极考虑这一提案，并建议海牙联盟大会通过《实施细

则》的拟议修正案。 

说明 

巴西希望对国际局为确保海牙体系的成功所做的不懈努力表示感谢。巴西期待着与国际局、

缔约方、产权组织其他成员国和体系用户就本提案以及旨在加强海牙体系的其他倡议进行讨论。 

[附件和文件完] 


